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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世强律师事务所(Steptoe & Johnson LLP)的中国移民业务集中于
两个领域：遵守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规则、规定和必要程序；向美临时和永久
移民。 

我们的移民业务里新增且日益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帮助客户符合由美国国
土安全部、劳动部、司法部和国务院管辖的众多移民规章和规定。具体而
言，我们的律师们代表客户处理包括以下在内的各项事宜： 

 高管、经理和技术人员的跨境移动，我们在多国的丰富国际经验以及
同美国国内和外国司法体系打交道的长期经历为此提供帮助 

 为诸如投资者、协议商人、宗教人士、有特长的外国人和优秀研究人
员等特殊移民进行代理 

 就认定出口事宜和恐怖袭击以来法律和执法措施变更等提供咨询 
 申请工作授权、非移民签证、永久居留、入籍、政治避难和国外领养 
 在移民法官前、移民上诉委员会和联邦法院进行诉讼 
 在美国国会就移民法律的修改进行立法代理 

 
《移民法通告》 
 
《移民法通告》把我们客户和律师事务所的友人感兴趣的司法进展进行

总结。它定期根据这些进展予以发布。 
该业务包括以下内容： 
 美国国土安全部 
 临时或非移民签证 
 移民签证或永久居留 
 领事业务 
 跨境事务 
 雇佣 
 公民身份和加入国籍 
 免费司法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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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 
 
美国国土安全部 
 
自从 2001 年“9·11”恐怖袭击发生以来，美国移民法实践发生了根本改

变。最显著的变化莫过于通过了 2002 年的《国土安全法案》，它解散了移
民和归化局（INS），成立了国土安全部（DHS）。 

成立国土安全部的初衷之一是改善边境安全，因为以前担当此责的那些
机构都被合并了。从 2003 年 3 月 1 日起，美国国土安全部开始承担移民和
归化局的职责，美国国土安全部下有三个机构—即美国公民身份和移民局、
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以及海关和边境保护署—被赋予了原来由美国移民和归化
局一家承担的责任和职责。这一变动导致了相当数量的合规规定的出台，更
不用说由于机构重组以及人员和预算限制所增加的积压案件了。 

我们的律师对这一持续变动的环境十分敏感，对满足公司或个人客户有
备而来，他们必须跟美国国土安全部进行互动。 

 
临时或非移民签证 
 
世强律师们处理了多种案件，有的涉及个人申请访问签证（B2），有

的涉及以下任何一种与商务相关的种类繁多的签证，用于公司为其在美国的
业务雇佣外国公民： 

 B1（商务访客） 
 E（协议商人或投资者） 
 F（学生） 
 H（临时劳工） 
 I（记者） 
 J（交换访客） 
 L（公司内部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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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优秀研究人员） 
 P（运动员和演员） 
 R（宗教人士） 
 TN（北美自由贸易区签证申请，适用于加拿大人和墨西哥人） 

我们的客户包括国内和国际的许多行业。我们还帮助那些因紧急人道原
因或重大公共利益而须临时入境的客户以及那些可免办签证进入美国的客
户。 

我们还对必须对其身份进行改动或补充以反映其雇佣关系变化的客户提
供服务。 

 
移民签证或永久居留 
 
我们通过以下服务代理那些通过雇佣关系或亲属关系为外国公民担保申

请移民签证的个人和公司客户： 
 向那些已经以非移民身份身在美国的客户在其被担保申请移民签证时

提供无缝过渡 
 在他们进行身份调整申请的同时，填交和更新旅行证件和雇佣授权

（EAD）申请 
 就长期不在美国时保留居留权的必要程序向合法的永久居民提供咨询

服务 
 确保受到有条件居住限制的永久居民客户一直合规 

 
我们的律师们尽责地告知客户有关案件的进展情况，以确保客户满足在

交表后的一些要求，如时间预约和出席指纹及生物取样。我们的律师还为通
过婚姻关系进行移民的申请提供约谈前的咨询。 

2005 年，可用签证数量减少，对许多寻求在美国永久居留的个人造成
了负面影响。我们的律师向受影响的客户提供了咨询建议，并视情提供了备
选的有效方案，使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在美的合法身份。 



 

 

 
 
中国移民业务 

 
 

 

世强律师熟悉新近实施的 PERM 劳工证明系统所要求的复杂的采集和
递交程序。该 PERM 程序要求雇主更高层次的参与，以表明没有合适的美
国工人可来应聘。我们帮助客户满足 PERM 要求，填写确凿有据的申请。 

少数族裔签证抽签。它每年向某些寻求在美永久居留的外国公民提供，
我们通知那些适选的用户并巧妙地引导他们通过申请程序。 

 
领事业务 
 
美国国务院要求大多数旅行者在要求进入美国之前，事先在美国驻外使

馆或领事馆获得签证章。 
我们擅长搜索和解释在美国驻海外使、领馆办理签证现有的、特定领馆

的程序。我们还协助客户预约签证谈话的时间。 
 
跨境事务 
 
我们理解政府日益依赖数据来辨别和跟踪出入美国国境的访问者的动向

所带来的影响。我们通过警觉地监视客户的旅行来回应这一关切，确保我们
有效而准确地消除了由错误数据带来的困难，通过确保旅行客户准备好了应
有文件足以完全证明其在美国现身的正当性，以让美国海关和边防署的检查
员感到满意。 

此外，我们还帮助那些美国政府要求其在从美国港口抵达或离开时进行
特别登记（NSEERS）或通过学生和交换访客信息系统（SEVIS）进行登记
的客户。 

 
公民身份和加入美国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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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客户提供入籍申请程序、为出生在美国的个人及父母是美国人但
出生在外国的个人（承袭公民身份）进行公民身份证明的程序以及放弃美国
国籍的程序及影响方面的咨询建议。 

我们还确保客户符合入籍方面的相关居住要求。 
 
向移民提供免费司法援助 
我们具有丰富的免费司法援助经验，代表因宗教、性别、政治观点、性

取向或社会团体从属而在故国曾受到迫害或担心今后遭到迫害而寻求在美政
治避难或庇护的客户。 

我们还为我们的流亡者或难民客户的近亲属查找是否符合由此产生的移
民照顾。 

 
上诉 
 
我们协助客户成功挑战美国劳工部、国土安全部和国务院的决定。这一

业务包括： 
 对领事官员拒签的非正式上诉和申请重新考虑 
 美国边境排除案件 
 遣返程序 
 美国国务院签证官的咨询意见 
 规则解释 
 在美国劳工部和国土安全部的行政上诉和程序 
 在美国联邦巡回法院的诉讼 


